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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张剑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天亮及会计机构负责人赵敏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

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周天亮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否 

电话 0756-2230667 

传真 0756-2230667 

电子邮箱 morning_zhou@163.com 

公司网址 无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东路 121 号 2000 年酒店 1710 房，

519000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东路 121 号 2000 年酒店 1710 房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32,452,290.54 30,067,708.98 7.9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1,963,530.22 29,532,452.22 8.2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0.1042 0.0962 8.32%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06% 1.13% - 

资产负债率%（合并） 1.51% 1.78% -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182,641.50 1,301,886.79 -85.9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47,544.33 -4,896,775.45 149.9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3,741,741.53 -6,129,961.48 -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77,349.39 -1,699,997.59 292.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7.96% -16.16%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12.17% -20.23%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80 -0.0160 150.00%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162,682,984 53.01% 31,250,605 193,933,589 63.2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5,343,405 5.00% 12,549,420 27,892,825 9.09% 

      董事、监事、高管 125,000 0.04% 0 125,000 0.04% 

      核心员工 0 0.00% 0 0 0.0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44,185,118 46.99% -31,250,605 112,934,513 36.8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2,549,420 4.09% -12,549,420 0 0.00% 

      董事、监事、高管 0 0.00% 0 0 0.00% 

      核心员工 0 0.00% 0 0 0.00% 

     总股本 306,868,102 - 0 306,868,102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9,256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创新层）/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及以上股东情况（基础层）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珠海鑫光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破产企业

财产处置

专用账户 

117,134,575 0 117,134,575 38.17% 86,447,765 30,686,810 

2 深圳市中

房同富投

资发展有

限公司 

27,892,825 0 27,892,825 9.09% 0 27,892,825 

3 中国有色

金属建设

6,030,784 0 6,030,784 1.97% 6,030,784 0 



股份有限

公司 

4 青海铝厂 4,237,180 0 4,237,180 1.38% 4,237,180 0 

5 蔡建光 4,000,000 0 4,000,000 1.30% 0 4,000,000 

6 中国银河

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

公司 

3,689,496 0 3,689,496 1.20% 0 3,689,496 

7 金福弟 3,343,483 0 3,343,483 1.09% 0 3,343,483 

8 广东广晟

有色金属

进出口有

限公司 

3,139,764 0 3,139,764 1.02% 0 3,139,764 

9 罗雪 3,242,422 -385,268 2,857,154 0.93% 0 2,857,154 

10 张远 3,000,000 -200,000 2,800,000 0.91% 0 2,800,000 

合计 175,710,529 -585,268 175,125,261 57.06% 96,715,729 78,409,532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其他九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能获知前十名股东中其他九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马钟鸿先生，其通过深圳市瑞丰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深圳市中房同富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52.12%股份。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2017 年 7 月 5 日，财政部发布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以下

简称“新收入准则”）。修订后的准则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应当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

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并按照

有关衔接规定进行了处理。该调整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关联方披露产生重大影响。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